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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第 81 次常务会议提出的“以风定产”等煤矿瓦斯治理措施，

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煤矿通风能力核定工作，防止超通风能力生产，有效遏制煤矿瓦斯

事故的发生，特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在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05 年制定的《煤矿通风能力核定办法(试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06 年制定的

《煤矿生产能力核定标准》的基础上编制而成。 

此标准全文强制。 

本标准的附录 A 和附录 B 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安全生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煤矿安全分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监察司、山东省煤炭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陈国新、刘福广、侯登双、陈成星、韩学海、吕学强、安伯超、

鹿洪有、宋伟、孙庆鹏、崔晓明、张国玉、来庆新、王雨君、李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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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通风能力核定标准 

(报批稿)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井工煤矿通风能力核定的条件、要求、方法和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全国范围内具有完整独立通风系统井工煤矿的通风能力核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明日期

的引用标准，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本标准，然

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不注明日期

的引用标准，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AQ 1011-2005 煤矿在用主通风机系统安全检测检验规范 

AQ 1028-2006 煤矿井工开采通风技术条件 

MT/T 440-1995 矿井通风阻力测定方法  

《煤矿安全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AQ1028-2006 定义的术语及以下定义的术语适用于本标准。  

3.1     

通风能力核定 check and ratify of ventilation ability 
矿井通风动力、通风网络、用风地点有效风量、稀释瓦斯所能满足的正常年生产煤

量。  

3.2   

通风需风系数 required air quantity coefficient 

平衡矿井内部漏风和配风不均匀等因素而采用的系数。  

3.3   

通风能力系数 ventilation ability coefficient 

根据矿井等积孔平衡矿井产量，并结合当地煤炭企业实际情况恰当选取确保矿井通

防安全的系数。  

3.4   

实际需要风量 actual required air quantity 

矿井采煤工作面、掘进工作面、硐室和其他用风巷道需要风量之和。  

3.5   

相对瓦斯涌出量 relative gas emission rate 

平均日产 1 吨煤同期所涌出的瓦斯量，单位 m3/t。  

3.6   

高瓦斯矿井 gassy mine 

矿井相对瓦斯涌出量大于 10m3/t 或矿井绝对瓦斯涌出量大于 40m3/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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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一般要求及条件 

4.1  要求 

4. 1.1 核查采煤工作面、掘进工作面及井下独立用风地点的基本状况。 

4.1.2 核查矿井主要通风机的运转状况。 

4.1.3 实行瓦斯抽放的矿井，应核查矿井抽放瓦斯系统的稳定运行情况。 

4.1.4 矿井有两个及以上并联主要通风机通风系统时，应按照每一个主要通风机通风系

统分别进行通风能力核定，矿井的通风能力为每一通风系统能力之和；矿井应按照每一

通风系统能力合理组织生产。  

4.2  核定要求 

4.2.1 矿井每年应核定通风能力。 
4.2.2 矿井转入新水平生产或改变一翼通风系统后，应重新核定矿井通风能力。 
4.2.3 矿井更换主要通风机，对主要通风机技术改造，主要通风机更换了叶片、电动机和

改变了动叶、导叶角度后，应重新核定矿井通风能力。 
4.2.4 采掘生产工艺有重大改变后，应重新核定矿井通风能力。 
4.2.5 矿井瓦斯等级发生变化或瓦斯赋存条件发生重大变化后，应重新核定矿井通风能

力。  
4.2.6 实施改建、扩建、技术改造的矿井，应重新核定矿井通风能力。 

4.3  核定条件 

4.3.1 矿井应有完整的独立通风系统。 
4.3.2 矿井应采用机械通风，运转风机和备用风机应具备同等能力，矿井主要通风机经具

备资质的检测检验机构测试合格。 
4.3.3 安全检测仪器、仪表齐全，性能可靠。 
4.3.4 局部通风机的安装和使用符合规定。 
4.3.5 矿井瓦斯管理符合规定。 

5 核定方法 

5.1 矿井需要风量计算方法 

5.1.1 矿井需要风量按各采掘工作面、硐室及其他用风巷道等用风地点分别进行计算，

包括按规定配备的备用工作面需要风量，现有通风系统应保证各用风地点稳定可靠供风。  

                   Qra≥(∑Qcf＋∑Qhf＋∑Qur＋∑Qsc＋∑Qrl)·kaq    ………………(1) 

式中： 

Qra—矿井需要风量, m
3
/min； 

Qcf—采煤工作面实际需要风量，m
3
/min； 

Qhf—掘进工作面实际需要风量，m
3
/min； 

Qur—硐室实际需要风量，m
3
/min； 

Qsc—备用工作面实际需要风量，m
3
/min； 

Qrl—其他用风巷道实际需要风量，m
3
/min； 

kaq—矿井通风需风系数(抽出式 kaq 取 1.15-1.20,压入式 kaq 取 1.25-1.30)。  

5.1.2 采煤工作面实际需要风量的计算 

5.1.2.1 每个采煤工作面实际需要风量，应按工作面气象条件、瓦斯涌出量、二氧化碳

涌出量、人员和爆破后的有害气体产生量等规定分别进行计算，然后取其中最大值。  
5.1.1.2 按气象条件计算 

                         Qcf=60×70%×vcf×Scf·kch·kcl           ………………(1) 

式中 :  

vcf—采煤工作面的风速，按采煤工作面进风流的温度从表 3 中选取，m/s； 

Scf—采煤工作面的平均有效断面积，按最大和最小控顶有效断面的平均值计算，m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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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ch—采煤工作面采高调整系数，具体取值见表 2； 

kcl—采煤工作面长度调整系数，具体取值见表 3； 

70%—有效通风断面系数； 

60—为单位换算产生的系数。 

表 1 采煤工作面进风流气温与对应风速 

采煤工作面进风流气温 

℃ 

采煤工作面风速 

m/s 

＜20 1.0 

20～23 1.0～1.5 

23～26 1.5～1.8 

表 2 kch—采煤工作面采高调整系数 

采     高 

m 
＜2.0 2.0～2.5 ＞2.5 及放顶煤面 

系数 

kch 
1.0 1.1 1.2 

表 3 kcl—采煤工作面长度调整系数 

采煤工作面长度 

m 

长度风量调整系数 

kcl 

＜15 0.8 

15～80 0.8～0.9 

80～120 1.0 

120～150 1.1 

150～180 1.2 

＞180 1.30～1.40 

5.1.1.3 按照瓦斯涌出量计算 

                              Qcf=100·qcg·kcg       ………………………(2) 

式中： 

qcg—采煤工作面回风巷风流中平均绝对瓦斯涌出量，m
3
/min。抽放矿井的瓦斯涌出

量，应扣除瓦斯抽放量进行计算； 

kcg—采煤工作面瓦斯涌出不均匀的备用风量系数,正常生产时连续观测 1 个月，日

最大绝对瓦斯涌出量和月平均日绝对瓦斯涌出量的比值； 

100—按采煤工作面回风流中瓦斯的浓度不应超过 1％的换算系数。 

5.1.1.4 按照二氧化碳涌出量计算 

                             Qcf=67·qcc·kcc          ………………………(3) 

式中： 

qcc—采煤工作面回风巷风流中平均绝对二氧化碳涌出量，m
3
/min； 

kcc—采煤工作面二氧化碳涌出不均匀的备用风量系数，正常生产时连续观测 1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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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最大绝对二氧化碳涌出量和月平均日绝对二氧化碳涌出量的比值； 

67—按采煤工作面回风流中二氧化碳的浓度不应超过 1.5％的换算系数。 

5.1.1.5 按炸药量计算  

a) 一级煤矿许用炸药  

                                 Qcf≥25Acf         ……………………………(4) 

 

b) 二、三级煤矿许用炸药 

                                 Qcf≥10Acf         ……………………………(5) 

 

式中：  

Acf—采煤工作面一次爆破所用的最大炸药量，kg； 

25—每千克一级煤矿许用炸药需风量，m
3
/min； 

10—每千克二、三级煤矿许用炸药需风量，m
3
/min。 

5.1.1.6 按工作人员数量验算  

                                  Qcf≥4Ncf         ……………………………(6) 

式中：  

Ncf—采煤工作面同时工作的最多人数，人； 

4—每人需风量，m
3
/min。 

5.1.1.7 按风速进行验算  

a) 验算最小风量  

                            Qcf≥60×0.25Scb                        ……………………(7) 

                            Scb=lcb×hcf×70%                …………………(8) 

 

 

b) 验算最大风量 

                              Qcf≤60×4.0Scs                       ……………………(9) 

                             Scs=lcs×hcf×70%              …………………(10) 

c) 综合机械化采煤工作面，在采取煤层注水和采煤机喷雾降尘等措施后，验算最大

风量    

                             Qcf≤60×5.0Scs                       …………………(11) 

 

式中：  

Scb—采煤工作面最大控顶有效断面积，m
2
； 

lcb—采煤工作面最大控顶距, m； 

hcf—采煤工作面实际采高, m； 

Scs—采煤工作面最小控顶有效断面积，m
2
； 

lcs—采煤工作面最小控顶距, m； 

0.25—采煤工作面允许的最小风速，m/s； 

70%—有效通风断面系数； 

4.0—采煤工作面允许的最大风速，m/s； 

5.0—采煤工作面允许的最大风速，m/s。 

5.1.1.8 备用工作面实际需要风量，应满足瓦斯、二氧化碳、气象条件等规定计算的风

量，且最少不应低于采煤工作面实际需要风量的 50%。 

5.1.1.9 布置有专用排瓦斯巷的采煤工作面实际需要风量计算 

                               Qcf=Qcr+Qcd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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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cr=100·qgr·kcg                 ………………(14) 

                              Qcd=40·qgd·kcg                        ………………(15) 

式中：  

Qcr—采煤工作面回风巷需要风量，m
3
/min； 

Qcd—采煤工作面专用排瓦斯巷需要风量，m
3
/min； 

qgr—采煤工作面回风巷巷的排瓦斯量，m
3
/min； 

qgd—采煤工作面专用排瓦斯巷的风排瓦斯量，m
3
/min； 

40—专用排瓦斯巷回风流中的瓦斯浓度不应超过 2.5%的换算系数。 

5.1.2 掘进工作面实际需要风量的计算 

5.1.2.1 每个掘进工作面实际需要风量，应按瓦斯涌出量、二氧化碳涌出量、人员、爆

破后的有害气体产生量以及局部通风机的实际吸风量等规定分别进行计算，然后取其中

最大值。 

5.1.2.2 按照瓦斯涌出量计算 

                                Qhf=100·qhg·khg           …………………(16) 

式中 : 

qhg—掘进工作面回风流中平均绝对瓦斯涌出量，m
3
/min。抽放矿井的瓦斯涌出量，

应扣除瓦斯抽放量进行计算； 

khg—掘进工作面瓦斯涌出不均匀的备用风量系数,正常生产条件下，连续观测 1 个

月，日最大绝对瓦斯出量与月平均日绝对瓦斯涌出量的比值； 

100—按掘进工作面回风流中瓦斯的浓度不应超过 1％的换算系数。 

5.1.2.3 按照二氧化碳涌出量计算 

 

                                Qhf=67·qhc·khc            …………………(17) 

 

式中 : 

qhc—掘进工作面回风流中平均绝对二氧化碳涌出量，m
3
/min；  

khc—掘进工作面二氧化碳涌出不均匀的备用风量系数，正常生产条件下，连续观测

1 个月，日最大绝对二氧化碳出量与月平均日绝对二氧化碳涌出量的比值； 

67—按掘进工作面回风流中二氧化碳的浓度不应超过 1.5％的换算系数。 

5.1.2.4 按炸药量计算  
a) 一级煤矿许用炸药  

                                 Qhf≥25Ahf        ……………………………(18) 

 

b) 二、三级煤矿许用炸药 

                                 Qhf≥10Ahf        ……………………………(19) 

 

式中：  

Ahf—掘进工作面一次爆破所用的最大炸药量，kg。 

按上述条件计算的最大值，确定局部通风机吸风量。 

5.1.2.5 按局部通风机实际吸风量计算 

a) 无瓦斯涌出的岩巷  

                          Qhf=Qaf·I +60×0.15Shd             …………………(20) 

b) 有瓦斯涌出的岩巷，半煤岩巷和煤巷  

                          Qhf=Qaf·I +60×0.25Shd            …………………(21)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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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f—局部通风机实际吸风量，m
3
/min； 

I—掘进工作面同时通风的局部通风机台数； 

0.15—无瓦斯涌出岩巷的允许最低风速； 

0.25—有瓦斯涌出的岩巷，半煤岩巷和煤巷允许的最低风速； 

Shd—局部通风机安装地点到回风口间的巷道最大断面积，m
2
。 

5.1.2.6 按工作人员数量验算  

                                Qaf≥4Nhf          ……………………………(22) 

式中：  

Nhf—掘进工作面同时工作的最多人数，人。 

5.1.2.7 按风速进行验算 

    a) 验算最小风量  

—无瓦斯涌出的岩巷： 

                              Qaf≥60×0.15Shf             ………………………(23)  

—有瓦斯涌出的岩巷，半煤岩巷和煤巷    

                              Qaf≤60×0.25Shf         ………………………(24) 

b ) 验算最大风量  

                              Qaf≤60×4.0Shf          ………………………(25) 

式中：  

Shf—掘进工作面巷道的净断面积，m
2
。 

5.1.3 硐室需要风量计算 

5.1.3.1 各个独立通风硐室的需要风量，应根据不同类型的硐室分别进行计算。 

5.1.3.2 爆破材料库需要风量计算 

                                 Qem=4V/60        ……………………………(26) 

式中： 

Qem—井下爆炸材料库需要风量，m
3
/min； 

V—井下爆炸材料库的体积，m
3
; 

4—井下爆炸材料库内空气每小时更换次数。 

但大型爆破材料库不应小于 100 m
3
/min，中、小型爆破材料库不应小于 60 m

3
/min。 

5.1.3.3 充电硐室需要风量计算 

                                 Qer=200qhy              ……………………………(27) 

式中： 

Qer—充电硐室需要风量，m
3
/min； 

qhy—充电硐室在充电时产生的氢气量，m
3
/min； 

200-按其回风流中氢气浓度不大于 0.5%的换算系数。 

但充电硐室的供风量不应小于 100 m
3
/min。 

5.1.3.4 机电硐室需要风量计算 

发热量大的机电硐室，应按照硐室中运行的机电设备发热量进行计算： 

                             
tC

W
Q

P 
 

60

3600
mr 


         ………………………(28) 

式中： 

mrQ —机电硐室的需要风量，m
3
/min； 

W —机电硐室中运转的电动机（或变压器）总功率（按全年中最大值计算），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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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电硐室发热系数； 

     —空气密度，一般取  =1.20kg/m
3
； 

   pc —空气的定压比热，一般可取 pc =1.0006KJ/(kg×K)； 

    t —机电硐室的进、回风流的温度差，K。 

表 4 机电硐室发热系数（ ）表 

机电硐室名称 发热系数 

空气压缩机房 0.20～0.23 

水泵房 0.01～0.03 

变电所、绞车房 0.02～0.04 

机电硐室需要风量应根据不同硐室内设备的降温要求进行配风；采区小型机电硐室，

按经验值确定需要风量或取 60～80m
3
/min；选取硐室风量，应保证机电硐室温度不超过

30℃，其他硐室温度不超过 26℃。 

5.1.4 其他用风巷道实际需要风量计算 

5.1.4.1 其他用风巷道的需要风量，应根据瓦斯涌出量和风速分别进行计算，采用其最大

值。 

5.1.4.2 按瓦斯涌出量计算 

                               Qrl=133qrg·krg                  ………………………(29) 

式中： 

qrg—其他用风巷道平均绝对瓦斯涌出量，m
3
/min； 

krg—其他用风巷道瓦斯涌出不均匀的备用风量系数，取 1.2～1.3； 

133—其他用风巷道中风流瓦斯浓度不超过 0.75%所换算的常数。 

5.1.4.3 按风速验算 

a) 一般巷道 

                             Qrc≥60×0.15Src                  ………………………(30) 

b) 架线电机车巷道 

—有瓦斯涌出的架线电机车巷道 

                             Qre≥60×1.0Sre                    ………………………(31) 

—无瓦斯涌出的架线电机车巷道 

                             Qre≥60×0.5Sre                    ………………………(32) 

式中： 

Qrc—一般用风巷道实际需要风量，m
3
/min； 

Src—一般用风巷道净断面积，m
2
； 

Qre—架线电机车用风巷道实际需要风量，m
3
/min； 

Sre—架线电机车用风巷道净断面积，m
2
； 

0.15—一般巷道允许的最低风速，m/s； 

1.0—有瓦斯涌出的架线电机车巷道允许的最低风速，m/s； 

0.5—无瓦斯涌出的架线电机车巷道允许的最低风速，m/s。 

5.1.5 矿用防爆柴油机车需要风量的验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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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dl=5.44×Ndl×Pdl×kdl                     …………………(33) 

式中： 

Qdl—该地点矿用防爆柴油机车尾气排放稀释需要的风量，m
3
/min； 

Ndl—该地点地点矿用防爆柴油机车的台数，台； 

Pdl—该地点地点矿用防爆柴油机车的功率，kW； 

kdl—配风系数，该地点使用 1 台矿用防爆柴油机车运输时，k 为 1.0。该地点使用 2 

台矿用防爆柴油机车运输时 k，为 0.75。该地点使用 3 台及以上矿用防爆柴油

机车运输时 k，为 0.50； 

5.44—每千瓦每分钟应供给的最低风量，m
3
/min。 

矿井使用矿用防爆柴油机车时，应进行风量验算，排出的各种有害气体被巷道风流

稀释后，其浓度必须符合《煤矿安全规程》第一百条的规定。 

5.2 总体核算法 

5.2.1 实际产量在 30 万吨每年以下矿井使用 

5.2.2  公式一  适用于低瓦斯矿井 

5.2.2.1 计算公式 

                       
vara

ai4
pc k

10330


 

q

Q
A         …………………(34) 

 

  式中： 

pcA —矿井初步计算的通风能力，万吨每年； 

aiQ —矿井总进风量，m
3
/min，矿井实际进风量应满足矿井的总需要风量,按核定时

矿井总进风量计算； 

raq —平均日产吨煤需要的风量，m
3
/t·min； 

vak —低瓦斯矿井通风能力系数； 

330—矿井年工作日。 

5.2.2.2 平均日产吨煤需要风量的计算 

                                 
'

ra
ra A

Q
q



         ……………………………(35) 

式中： 


raQ —矿井上年度实际需要风量 ,m

3
/min； 

'A —矿井上年度平均日产煤量，t。 

a) 参数选取和计算时，首先应对上年度矿井供风量的安全、合理、经济性进行认真

分析与评价，对上年度生产安排的合理性进行必要的分析与评价，对串联和瓦斯超限等因

素掩盖的吨煤供风量不足要加以修正，并应考虑近 3 年矿井生产情况和通风系统的变化，

取其合理值;如果由于地质构造、煤层赋存条件发生变化，或技术改造移交时间短，或采

煤工艺变化（如由分层开采变为一次采全高），或采煤机械化程度变化（如由炮采变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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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生产变化很大时，可以用生产变化后核定前三个月的矿井实际产量和矿井实际需要

风量，计算平均日产吨煤需要的风量。 

    b) 矿井上年度因风量不足发生通防事故的，平均日产吨煤需要的风量增加 10%～

20%。 

5.2.2.3  k 能—矿井通风能力系数选取  
矿井通风能力系数取 1.30～1.50。当矿井等积孔小于 1m

2
时，k 取 1.50；矿井等积

孔小于 2m
2
且大于 1m

2
时，k 取 1.40；矿井等积孔大于 2m

2
时，k 取 1.30。 

5.2.3 公式二 适用于高瓦斯、煤（岩）与瓦斯突出矿井 

5.2.3.1 计算公式 

                       
rgva

ai
pc qK10

0.75%6024330
4 




Q
A        …………………(36) 

式中： 

vaK —高瓦斯、煤（岩）与瓦斯突出矿井通风能力系数；  

rgq —矿井瓦斯相对涌出量，m
3
/t；在通风能力核定时，当矿井进行瓦斯抽放时，     

q 相应扣除矿井永久抽放系统所抽出的瓦斯量。q 相取值不应小于 10，小于 10

时按 10 计算； 

0.75%—矿井总回风巷瓦斯浓度； 

扣除瓦斯抽放量时应符合以下要求： 

a) 与正常生产的采掘工作面风排瓦斯量无关的抽放量不应扣除（如封闭已开采完的

采区进行瓦斯抽放作为瓦斯利用补充源等）。 

b) 未计入矿井瓦斯等级鉴定计算范围的瓦斯抽放量不应扣除。 

c) 扣除部分的瓦斯抽放量取当年平均值。 

d) 如本年已完成矿井瓦斯等级鉴定的，取本年矿井瓦斯等级鉴定结果，本年未完成

矿井瓦斯等级鉴定的，取上年矿井瓦斯等级鉴定结果。 

K—综合系数。 

5.2.3.2 综合系数计算 

                            
vaK =ktf·kmg·ksa·kil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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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vaK 取值表 

k 值 概念 取值范围 备注 

ktf 矿井产量不均衡系数 
年平均日产量

产量最高月平均日产量  
 

kmg 矿井瓦斯涌出不均衡系数 

高瓦斯矿井不小于 1.2，主要开采突出危险

区域煤层的矿井取 1.4，主要开采突出威胁

区域煤层的矿井取 1.3，主要开采无突出危

险区域煤层的矿井取 1.2。 

 

ksa 备用工作面用风系数 ksa =1.0+ n 备×0.05 
n 备—备用采煤工作

面个数 

kil 矿井内部漏风系数 
矿井有效风量年平均值

矿井总进风量年平均值  
 

5.3 由里向外核算法  实际产量在 30 万吨每年及以上矿井使用 

5.3.1 根据矿井总进风量与 5.1 计算的矿井各用风地点的实际需要风量（包括按规定配

备的备用工作面）计算出采掘工作面个数。 

5.3.2 单个采煤工作面年产量计算 

                       cicicicici
4

ic cbrhl10330A  
       …………………(38) 

式中： 

ciA —第 i 个采煤工作面年产量，万吨每年； 

cil —第 i 个采煤工作面平均长度，m； 

cih —第 i 个采煤工作面煤层平均采高，放顶煤开采时为采放总厚度，m； 

cir —第 i 个采煤工作面的原煤视密度，t/m
3
； 

cib —第 i 个采煤工作面平均日推进度，m/d； 

cic —第 i 个采煤工作面回采率，%，按矿井设计规范和实际回采率选取小值。 

5.3.3 单个掘进工作面年产量计算 

                            
ihihih

4
ih brS10330A          ……………………(39) 

式中： 

hi
A —第 i 个掘进工作面年产量，万吨每年； 

   ihS —第 i 个掘进工作面纯煤面积，m
2
； 

ihr —第 i 个掘进工作面的原煤视密度，t/m
3
； 

ihb —第 i 个掘进工作面平均日推进度，m/d。 

5.3.4 矿井通风能力计算 

                            Apc= ∑Aci+ ∑Ahi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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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矿井通风能力验证 

6.1 矿井主要通风机性能验证 

按照矿井主要通风机的实际特性曲线对通风能力进行验证，主要通风机实际运行工

况点应处于安全、稳定、可靠、合理的范围内，按照 AQ 1011-2005 进行测试。  

6.2 通风网络能力验证 

利用矿井通风阻力测定的结果对矿井通风网络进行验证，验证通风阻力是否与主要

通风机性能相匹配，能否满足安全生产实际需要，MT/T 440-1995 进行检测。  

6.3 用风地点有效风量验证 

采用矿井有效风量验证用风地点的供风能力，核查矿井内各用风地点的有效风量是

否满足需要风量，井巷中风流速度、温度应符合《煤矿安全规程》规定。  

6.4 稀释瓦斯能力验证 

利用瓦斯鉴定结果以及矿井瓦斯安全监测仪器仪表检测的结果，验证矿井通风稀释

排放瓦斯的能力，各地点瓦斯浓度应符合《煤矿安全规程》的有关规定。  

7 通风能力确定 

7.1 按照以上方法所计算的通风能力为矿井初步通风能力，凡不符合《煤矿安全规程》

有关规定的，以及有下列情况的，应从矿井通风能力中扣除相应部分的产量，扣除后的

通风能力为最终矿井核定通风能力。 

7.2 通风系统不合理、瓦斯超限的区域，应从矿井通风能力中扣除此区域的产量。 

7.3 高瓦斯矿井、突出矿井没有专用回风巷的采区，没有形成全风压通风系统、没有独

立完整通风系统的采区，应从矿井通风能力中扣除此采区的产量。 

7.4 供风量不足的采掘工作面，核定时应减少此采掘工作面，使其他用风地点满足要求，

计算时应从矿井通风能力中扣除此采掘工作面的产量。 

7.5 存在不符合有关规定的串联通风、扩散通风、采空区通风的用风地点，应从矿井通

风能力中扣除相应采掘工作面的产量。 

7.6 通风能力最终计算 

                                A=Apc-Adc                  …………………………(41) 

式中： 

A—矿井最终通风能力，万吨每年； 

Adc—扣除区域的年产量，万吨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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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煤矿通风能力核定程序 

A.1 现场调查 

A.2 核查、收集有关资料 

A.2.1 核查采煤工作面、掘进工作面及井下独立用风地点的基本状况。 

A.2.2 核查矿井主要通风机的运转状况。 

A.2.3 实行瓦斯抽排的矿井，必须核查矿井抽放瓦斯系统的稳定运行情况。 

A.2.4 核查矿井当月和上年度的配风计划。 

A.2.5 核查矿井当前的通风系统示意图、安全监测装置布置图以及防尘、防火注浆、

抽放瓦斯等管路系统图。 

A.2.6 核查当月（上月）和上年度的通风月报、旬报以及瓦斯日报。 

A.2.7 核查当年（上年）瓦斯等级鉴定资料。 

A.2.8 核查当年（上年）度矿井反风演习报告。 

A.2.9 核查矿井上年度实际产量。 

A.2.10 核查矿井上三年度实际产量、实际需要风量和生产天数（年产量＜30 万吨），

如果矿井生产不正常，可以收集矿井前三月实际产量、实际需要风量和生产天数。 

A.2.11 核查矿井年度生产计划、工作面接续安排和矿井后三年内采掘接替安排。 

A.2.12 核查矿井通风阻力测定报告（经具备资质的检测检验机构测定）。 

A.2.13 核查矿井主要通风机性能测定报告（经具备资质的检测检验机构测定）。 

同时要注意资料的真实性、可靠性和时效性。 

A.3 对收集的资料进行分析整理，对发现的问题，以书面形式告知矿方进行整改 

A.4 矿井需要风量、通风能力的计算及能力验证 

A.5 编写通风能力核定报告（填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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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附录） 

煤矿通风能力核定报告内容 

B.1 通风概况 

B.1.1 通风方式，通风方法，进、回风井筒数量及风量，矿井需要风量、实际风量、

有效风量。 

B.1.2 采区巷道布置情况，是否按规定布置使用专用回风巷，采区主要进回风量及

用风地点布置情况。 

B.1.3 矿井瓦斯等级，瓦斯和二氧化碳的绝对、相对涌出量。 

B.1.4 主扇型号，电机功率，叶片角度，运行参数，风量，风压，通风阻力，等积

孔。 

B.1.5 各主扇担负区域。主扇担负区域各层别、采区可采储量和可布置工作面数量

情况。 

B.1.6 矿井上年度实际产量，矿井设计能力。 

B.2 矿井需要风量计算 

B.2.1 矿井需要风量计算原则。 

B.2.2 采煤工作面（包括备用工作面）实际需要风量的计算。 

B.2.3 掘进工作面实际需要风量的计算。 

B.2.4 硐室实际需要风量的计算。 

B.2.5 其他用风巷道实际需要风量的计算。 

B.2.6 矿用防爆柴油机车实际需要风量的计算。 

B.2.7 矿井总需要风量的确定。 

B.3 矿井通风能力计算 

B.3.1 计算公式。 

B.3.2 参数选取。 

B.3.3 能力计算。 

B.4 矿井通风能力验证 

B.4.1 矿井通风动力验证。 

B.4.2 矿井通风网络能力验证。 

B.4.3 矿井用风地点有效风量验证。 

B.4.4 矿井稀释瓦斯能力验证。 

B.5 煤矿通风能力核定结果 

B.6 问题与建议 

 

 

 

 

 

 

 


